附件1  
[bookmark: _GoBack]鲤城区减免基本殡葬服务项目申请表
	逝者
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
	
	死亡时间
	    年  月  日
	身份证号码
	

	
	户 籍 地
	       街道       社区

	免除
类别
	第一类：□城乡低保   □“三无”人员/特困  □革命五老   □重点优抚
第二类：□第一类以外的其他我区户籍居民（含出生后尚未登记户口的婴儿）及社会福利机构抚养的儿童

	承办人姓名
	
	与逝者关系
	
	地址
	

	联系电话
	
	身份证号码
	

	承办人承诺

	本人承诺:上述所提供相关证件、资料及本表填写内容真实有效。本人愿意对此承诺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核实发现隐瞒真实情况，提供虚假承诺，骗取奖补资金的，将退回奖补资金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 

申请人（签字 指印）：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      年  月  日

	社区居委会意见：
    该逝者为我社区居委会居民，同意申报。

经办人(签名):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所在街道审核意见：
情况属实。

审核人(签名)：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减免基本殡葬服务项目费用清单（此栏由泉州市集英殡仪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填写）

	项目
	是否减免
	减免金额（元）

	1.遗体接运费
	□是□否
	

	2.遗体火化费
	□是□否
	

	3.骨灰寄存费
	□是□否
	

	4.遗体冷藏存放费
	□是□否
	

	5.遗体接运专用尸袋费
	□是□否
	

	6.普通纸棺（1个）
	□是□否
	

	7.殡仪馆内普通守灵厅（3天内）
	□是□否
	

	8.骨灰盒（200元内）
	□是□否
	

	9.材料费
	□是□否
	

	减免总金额：       元

	泉州市集英殡仪服务有限公司经办人(签名):   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    年  月  日

	注：1.第一类：逝者若属城乡低保、特困等困难群众的，由社区居委会、街道民政办负责审核；逝者若属重点优抚对象的，由社区居委会、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审核；
2.第二类：逝者属鲤城区户籍的，由社区居委会负责审核盖章；
3.本表一式2份、逝者户口簿及其他有效身份证明、承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、有关身份证明（低保、特困、革命五老、重点优抚对象）1份一起交给泉州市集英殡仪服务有限公司。



